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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黑龙江省内建筑空间结构防火技术及应用，兼顾灭火

救援和全寿命期消防安全评估需求，指导灾后耐火性能评估与防火

保护修复，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黑龙江省内新建、扩建、改建和改造的工业与

公共建筑内覆盖大空间场所的空间网格结构、膜结构、索结构、排

架结构、刚架结构、库架一体结构等建筑空间结构的防火设计、施

工与验收、维护与管理、灾后评估与修复。

1.0.3 在黑龙江省实施的建筑空间结构消防安全技术除应执行本标

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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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空间结构 building spatial structure
包括空间网格结构、膜结构、索结构、排架结构、刚架结构、

库架一体结构等及相互组合在内，形成建筑大空间场所屋盖及下部

支撑的结构。

2.1.2 空间网格结构 spatial grid structure
包括网架、曲面型网壳和桁架等在内，由按一定规律布置的杆

件、构件通过节点连接构成的建筑空间结构，且不涉及使用拉索、

使用张紧膜材时覆盖网格结构屋盖面积不大于 10%。

2.1.3 膜结构 membrane structure
包括整体张拉式、索系支承式、骨架支承式、充气式等在内，

由膜材和其他构件组成的建筑空间结构，且骨架支承式膜结构使用

的骨架不为空间网格结构、使用张紧膜材时覆盖骨架结构屋盖面积

不小于 90%。

2.1.4 索结构 cable structure
包括悬索结构、斜拉结构、张弦结构和索穹顶等在内，由拉索

作为主要受力构件形成的预应力结构体系建筑空间结构，且不包括

由气枕或单层膜单元与索直接构成的张拉体系屋盖结构、由骨架支

承式膜结构与索构成的斜拉结构。

2.1.5 大空间场所 large space site
内部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不小于 500 m2、可燃物表面与屋盖结构

垂直净距不小于 6.0 m 且火灾场景为可持续燃料控制型局部火灾的

建筑场所。

2.1.6 小室房间 common size room
建筑面积为 20 m2 ~ 80 m2、房间高度为 2.6 m ~ 3.5 m 且可燃物



3

及通风条件容易产生轰燃火灾的房间。

2.1.7 热暴露效应 thermal exposure effect
未受力材料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而引发的高温下和冷却至室温

后强度下降、脆性增加现象。

2.1.8 高温影响区 high temperature impact region
在大空间场所设定火灾场景下，近屋面空间温度场稳定后，烟

气温度高于 120℃的屋面区域。

2.1.9 防爆单元 explosion control unit
由具备规定耐火极限或设计耐火时间的抗爆构件和泄压设施或

敞开洞口围合而成，生产、储存或使用易爆物质的建筑空间。

2.2 符 号

2.2.1 时间和温度：

Tg——近屋面空间温度场稳定后温度；

Tg(0)——起火前室内环境温度；

td——设计耐火时间；

tm——实际耐火时间；

tn——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需求时间；

ts——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可用时间。

2.2.2 效应和抗力：

Rd——屋盖结构或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SGk、SQk、SSk、SWk——按永久荷载、屋面活荷载、雪荷载、风荷载

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Sm、Sd——荷载及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T——按火灾下屋盖结构温度计算的作用效应值；

γGT——火灾下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γ0T——火灾下屋盖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Qf
f 、

Sf
f 、

Wf
f ——屋面活荷载、雪荷载、风荷载的频遇值系数；

Qq
f 、

Sq
f ——屋面活荷载、雪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2.2.3 材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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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T——不同温度下材料性能的强度设计值；

fkT——不同温度下材料性能的强度标准值；

γMT——火灾下材料性能的分项系数。

2.2.4 其他参数：

Asp——大空间场所内地面面积；

Q——局部火灾稳定燃烧阶段热释放速率；

H——燃烧物表面与正上方构件间垂直净距；

μT——需求时间保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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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火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空间结构应按被动防火原则进行防火设计，包括整体屋

盖结构及构件耐火承载能力验算、构件防火保护设计和规定的防火

构造。

3.1.2 建筑空间结构的防火设计方法应将执行处方式防火技术要求

与采用性能化防火设计方法相结合。

3.2 工业建筑

3.2.1 工业建筑中的空间网格结构，排架结构、刚架结构的屋盖部

分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不同耐火

等级厂房和仓库建筑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规定进行构件防火设

计。

3.2.2 工业建筑中库架一体结构连接于仓库外墙的货架应以累计层

高不大于 6.0 m 设置与仓库外墙直接紧密连接的不燃性水平防火分

隔，仓库外墙、水平防火分隔、水平防火分隔非货架柱竖向支撑的

耐火性能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不同耐火等级厂房和仓库建筑防火墙、楼板、柱构件的耐火极限

规定。

3.2.3 工业建筑中使用气承式膜结构的无机原料仓、工业固体废物

仓、储煤仓、粮仓等物料种类的仓储大空间场所，内部同时容纳作

业人数不应超过 10 人；消防设施应根据物料、工艺特点配备，当占

地超过 15000 m2或膜面外附着有除索网外的其他附属物时应采取消

防安全专项论证。

3.2.4 有爆炸危险的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宜采用空间网格结构、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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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刚架结构。

3.2.5 储存甲、乙类物品的库架一体结构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有粉尘

爆炸危险的空间网格结构顶盖大型粮食筒仓应整体划分为防爆单元，

应在屋面或顶盖集中设置泄压设施并采取防止渗水措施，外墙或筒

壁构件应满足抗爆要求且应以高度间隔不大于 6.0 m 采取水平环绕

拉结加强措施。

3.3 公共建筑

3.3.1 公共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基于安全目标应分为下列类型：

1 第Ⅰ类空间结构应同时满足人员安全目标和财产保护目标，

包括空间网格结构、索结构、排架结构和刚架结构；

2 第Ⅱ类空间结构应满足人员安全目标，包括膜结构在内，

除第Ⅰ类空间结构外的其余建筑空间结构。

3.3.2 公共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功能，第Ⅰ类空间结构应满足在

设计耐火时间内、全部设定火灾场景下，屋盖结构的竖向变形未达

到失效判定准则，构件宜未发生塑性变形；第Ⅱ类空间结构应满足

在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需求时间内、对人员安全疏散最不利的

全部设定火灾场景下，屋盖结构坍塌不致引起人员受到伤害的因素。

3.3.3 公共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功能的实现方法，第Ⅰ类空间结

构应通过整体屋盖结构耐火承载能力验算；第Ⅱ类空间结构应通过

对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可用时间进行预测，并应符合本规程附

录 A的规定。且第Ⅰ类和第Ⅱ类空间结构均应满足规定的防火构造。

3.3.4 设定火灾场景的火源位置应选择大空间场所内火灾危险性或

火灾荷载较大位置、对使用人员安全疏散明显不利位置、影响整体

屋盖结构耐火性能的局部关键构件下方位置。第Ⅰ类空间结构防火

设计的设定火灾场景，不应计入场所内排烟系统、灭火系统作用。。

3.3.5 公共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的设定火灾，第Ⅰ类空间结构应

包括建筑火灾全过程，相应的设计耐火时间应为单次建筑火灾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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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持续时间，且总时长不应低于 1.00 h；第Ⅱ类空间结构应包括建筑

火灾的增长和完全发展阶段。

3.3.6 公共建筑大空间场所设定火灾的增长阶段应符合 t2火灾增长

特点，火灾增长系数和完全发展阶段的火灾热释放速率应根据场所

安全性需求分析、潜在起火点位置等因素确定，并可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的有关规定。

3.3.7 公共建筑中的空间网格结构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 50016中不同耐火等级民用建筑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极

限规定进行构件防火设计时，应判定为防火设计功能符合本规程第

3.3.2条的规定，可不进行整体屋盖结构耐火承载能力验算。

3.3.8 公共建筑中的空间网格结构，在全部设定火灾场景中及相应

设计耐火时间的任意 20 s内，燃烧物正上方钢构件周围的烟气温度

均值不超过 300℃、铝合金构件不超过 150℃时，应判定为防火设计

功能符合本规程第 3.3.2 条的规定，可不进行整体屋盖结构耐火承载

能力验算。

3.3.9 在近似立方体的大空间场所内，对于由钢网架、桁架结构支

承的混凝土板屋面围护，当纤维素类燃烧物位于地面中央附近时，

燃烧范围正上方屋盖结构构件周围烟气温度可按下式计算：

Tg = (20Q＋80)－(0.4Q＋3)H＋(52Q＋598)
×102/Asp＋Tg(0)

（3.3.9）

式中： Tg——近屋面空间温度场稳定后温度（℃）；

Q——局部火灾稳定燃烧阶段热释放速率（MW）；

H——燃烧物表面与正上方构件间垂直净距（m）；

Asp——大空间场所内地面面积（m2）；

Tg(0)——起火前室内环境温度（℃）。

3.3.10 公共建筑中的第Ⅰ类空间结构同时用作大空间和非大空间

场所屋盖时，非大空间场所屋盖部分及场所间竖向防火分隔结构防

火保护设计使用的升温曲线，应根据非大空间场所使用功能选取，

且应采用与屋面围护直接紧密连接的不燃性竖向防火分隔，屋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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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件穿透竖向防火分隔的洞口应采用满足相应耐火极限要求的不

燃性封堵构造。

3.3.11 使用标准升温曲线对大空间场所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进行

防火保护设计时，应以标准升温曲线下构件表面温度达到大空间场

所设定火灾场景下构件表面全时程最高温度的时刻作为该构件在标

准升温曲线下的等效曝火时间。

3.3.12 位于公共建筑空间结构屋盖直接水平投影范围内楼地面使

用天然气的场所应单独划分为防爆单元。泄压设施可设置在爆炸危

险源向上投影的第Ⅰ类空间结构屋盖局部且泄压面积不低于防爆单

元占地 2.0倍，或可借助大空间场所外墙设置。

3.3.13 允许储存甲、乙类生活物品的第Ⅰ类空间结构公共建筑，应

在作为防爆单元的小室房间内集中储存，房间应采用不燃性实体抗

爆水平分隔构件且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50 h，房间之间应采用具有抗

爆功能的实体防火墙，泄压设施宜借助大空间场所外墙设置。

3.4 膜结构

3.4.1 公共建筑中的气承式膜结构，使用人员应活动于场所内地面，

不应作为体育比赛设施。当占地超过 4000 m2时应采取消防安全专项

论证。膜面外严禁附着有除索网外的其他附属物。

3.4.2 内嵌或覆盖于空间网格结构的气枕或单层膜单元，且占网格

结构屋盖面积大于 10%时，宜采用依靠自身火灾受热破裂或主动熔

断破裂实现大空间场所排烟排热。

3.4.3 商业路演以及增建于单多层建筑屋面的气承式膜结构应按临

时结构采取与使用功能相匹配的消防安全措施。

3.4.4 遮罩于设置均布支护基坑上部的气承式膜结构与基坑共同封

闭构成的施工作业空间内，可不限制熟练作业人员人数，应具备火

灾时正压或负压排烟功能，且应具备 1 min内将全部作业人员疏散至

外部地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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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遮罩于设置均布支护基坑上部的气肋式膜结构应具备火灾时

屋面移动开启或山墙主动打开功能。

3.5 其 他

3.5.1 屋面围护板材单元及支承、固定边框等屋面围护组件与屋盖

结构应确保火灾下连接可靠，设计耐火时间内不应发生脱落。

3.5.2 应急和救援用临时建筑空间结构的消防安全应符合本规程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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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特性

4.1 屋盖结构材料

4.1.1 钢材的高温热工性能，结构钢和耐火钢的高温下弹性模量、

屈服强度折减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的有关规定。

4.1.2 普通混凝土和轻骨料混凝土的高温下热工性能、弹性模量和

轴心抗压强度折减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

规范》GB 51249的有关规定。

4.1.3 木材有效炭化速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05 和《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T 50708 的有关规定。

4.1.4 膜结构用膜面材料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且燃烧滴落物及

微粒等级应为 d0级，产烟毒性危险级别必须为 AQ级。

4.1.5 屋面封闭的公共建筑大空间场所，索结构屋盖宜使用封闭索、

高钒镀层索、锌铜合金热铸锚，不宜使用聚乙烯（PE）护套索、冷

铸锚，有耐火要求的建筑严禁使用巴氏合金热铸锚。建筑钢索的短

时热暴露下及热暴露后力学性能折减系数不应低于本规程附录 B的

规定。

4.1.6 屋面围护板材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且燃烧滴落物及微

粒等级应为 d0 级，产烟毒性危险级别必须为 AQ级。

4.1.7 人工时效合金在热暴露效应起始温度以上进行短时高温拉伸

测试采用的保温时间不应低于设计耐火时间。

4.1.8 6061-T6建筑铝材的热暴露效应起始温度应为 175℃，6082-T6
建筑铝材的热暴露效应起始温度应为 160℃。建筑铝材的短时热暴露

下及热暴露后力学性能折减系数不应低于本规程附录 C的规定。

4.1.9 建筑空间结构用加固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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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防火保护材料

4.2.1 建筑空间结构构件防火保护设计选用的保护材料必须符合下

列规定：

1 防火保护材料产烟毒性危险级别必须为 AQ级；

2 防火涂料产品应具备国家质检机构出具的耐火性能检验报

告，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经标准耐火测试后不应从试件表面

脱落，且表面裂纹宜呈致密蜂窝状；

3 防火板材、防火棉毡、防火布毯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4 防火棉毡实际容重不应小于 120 kg/m3，且卷状棉毡自角部

拎起时应担负 1.5 m长度自身重量；

5 严禁使用水泥含量大于 70%的防火板材。

4.2.2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等效热传导系数、膨胀型防火涂料保护层

等效热阻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的有关规定。

4.2.3 防火板材中，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的高温热工性能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的相对密度应符合表 4.2.3-1的规

定。

表 4.2.3 – 1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相对密度

板材名

称

温度（℃）

5 30 100 140 200 300 400 600 700 1000
防火纸

面石膏

板（%）

1.00 △* 1.00 0.83 △ △ △ 0.83 0.80 0.80

玻镁板

（%）
1.00 1.00 △ △ 0.78 0.73 0.52 0.46 △ 0.46

注：*△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2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的比热容应符合表 4.2.3-2 的规定。

表 4.2.3 – 2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比热容

温度 板材名称 温度 板材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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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纸面

石膏板

（kJ/(kg▪℃)
）

玻镁板

（kJ/(kg▪℃)
）

防火纸面

石膏板

（kJ/(kg▪℃)
）

玻镁板

（kJ/(kg▪℃)
）

5 1 1.5 300 △ 1.5
50 △* 1.5 390 △ 9.0
85 1 △ 450 △ 2.4
100 △ 7.5 525 △ 4.0
122 △ 5.0 600 1 1.5
130 22 △ 660 3 △

160 1 △ 700 1 △

170 △ 7.0 1000 1 1.5
200 △ 1.5 — — —

注：*△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3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的导热系数应符合表 4.2.3-3的规

定。

表 4.2.3 – 3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导热系数

温度

（℃）

板材名称

温度

（℃）

板材名称

防火纸面

石膏板

（W/(m▪℃)）

玻镁板

（W/(m▪℃)）

防火纸面

石膏板

（W/(m▪℃)）

玻镁板

（W/(m▪℃)）

5 0.2500 0.400 450 △ 0.120

50 △
① 0.400 650 0.1200/0.2175

② △

100 0.2500/0.1200
② △ 800 0.2700 △

200 △ 0.160 1000 0.5300 0.285
300 △ 0.140 — — —

注：①△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值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②标识的数据表示在同一温度下导热系数值突变后的结果。

4.2.4 防火棉毡中，硅酸铝棉、岩棉的高温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硅酸铝棉、岩棉的不同温度下相对密度为 1.0；
2 硅酸铝棉、岩棉的不同温度下比热容分别为 800 kJ/(kg▪℃)、

900 kJ/(kg▪℃)；



13

3 硅酸铝棉、岩棉的导热系数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相对密度

棉毡名称
温度（℃）

5 400 600 900 1000

硅酸铝棉（W/(m▪℃)） 0.05 0.05 △* 0.20 1.00

岩棉（W/(m▪℃)） 0.036 △ 0.168 △ 1.000

注：*△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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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火验算

5.1 一般规定

5.1.1 公共建筑大空间场所在全部设定火灾场景下，高温影响区内

的第Ⅰ类空间结构节点或连接部位以及支座或锚固部位应确保不先

于被连接构件发生破坏；当不满足时，应对屋盖结构相应部位采取

防火保护设计，且位于大空间场所内的支座或锚固部位设计耐火时

间不应低于 1.00 h。
5.1.2 整体屋盖结构耐火承载能力检验或验证宜采用原位空间结构

屋盖或屋盖结构模型实体火灾模拟试验法。搭建屋盖结构模型宜采

用全尺寸构件，试验方案设计应符合相应试验方法标准规定并宜采

取消防安全专项论证。

5.1.3 整体屋盖结构耐火承载能力验算可采用有限元热力耦合分析

法，步骤可包括近屋面空间温度场计算、构件内温度场计算、屋盖

结构火灾行为热力耦合计算。

5.1.4 第Ⅰ类空间结构的耐火承载能力验算，数值模型计算边界应

从与地面或下部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空间框架房间顶板的连接部位

算起。应确保自平衡体系完整及传力路径延伸至支座、锚固部位，

当屋盖结构边缘支承于单柱、平面框架及跨内支承于单柱时应采用

协同分析。

5.1.5 第Ⅰ类空间结构火灾行为有限元热力耦合计算宜采取精细化

分析，数值模型应计入材料非线性、几何非线性，宜对特殊连接部

位计入接触非线性，且应计入屋盖结构金属材料的热膨胀效应。

5.1.6 铝合金结构屋盖耐火承载能力验算中，板式节点可作为刚接，

应计入 H形截面杆件吸热和挡烟垂壁效应对近屋面空间温度场的影

响，且应计入建筑铝材的高温蠕变效应。

5.1.7 木结构屋盖耐火承载能力验算中，木构件应仅计入设计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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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应的剩余截面，且采用炭化前原始线重量。

5.2 荷载效应与抗力

5.2.1 火灾作用于建筑空间结构引起的荷载应属于偶然荷载。

5.2.2 第Ⅰ类空间结构耐火承载能力验算应根据实际情况计入可变

荷载种类，包括屋面活荷载、风荷载和雪荷载。

5.2.3 计算荷载效应和有关系数的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有关规定，且火灾条件下荷载及作用效应组合工况中的最不利工

况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荷载及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Sm =γ0T Sd （5.2.3-1）
式中： Sm、Sd——荷载及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γ0T——火灾下屋盖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2 上人的平板网架、桁架结构屋盖应按下式计算：

Q S

Q S

Q S W

d GT Gk T f Qk q Sk

d GT Gk T q Qk f Sk

d GT Gk T q Qk q Sk f Wk

= + + +

= + + +

= + + + +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g f f

g f f

g f f f

ì
ïï
í
ï
ïî

（5.2.3-2）

式中： SGk、SQk、SSk、SWk——按永久荷载、屋面活荷载、雪荷载、

风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ST——按火灾下屋盖结构温度计算的作用

效应值；

γGT——火灾下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Qf
f 、

Sf
f 、

Wf
f ——屋面活荷载、雪荷载、风荷载的频遇

值系数；

Qq
f 、

Sq
f ——屋面活荷载、雪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3 不上人的平板网架及其他结构屋盖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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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

S W

d GT Gk T f Qk

d GT Gk T f Sk

d GT Gk T q Sk f Wk

= + +

= + +

= + + +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g f

g f

g f f

ì
ïï
í
ï
ïî

（5.2.3-3）

5.2.4 整体屋盖结构耐火验算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确定，并应满

足下列公式要求：

Sm ≤ Rd = R(fdT) （5.2.4-1）
fdT = fkT /γMT （5.2.4-2）

式中： Rd——屋盖结构或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fdT——不同温度下材料性能的强度设计值；

fkT——不同温度下材料性能的强度标准值；

γMT——火灾下材料性能的分项系数，取 1.0。
5.2.5 火灾下，无防火保护钢构件、铝合金构件、索体的升温计算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有关

规定。对于金属实腹深梁可按梁高范围内的温度梯度划分条状等温

带；对于直径不大于 30 mm 的拉索，索体温度可直接使用周围高温

烟气温度。

5.3 判定准则及方法

5.3.1 对于第Ⅰ类空间结构，当按火灾条件下的各荷载及作用效应

组合工况加载，在一次设定火灾场景下获得的实际耐火时间与设计

耐火时间相比不满足下式要求时，应判定在本次设定火灾场景下屋

盖结构耐火性能失效：

tm≥td （5.3.1）
式中： tm——实际耐火时间（s）；

td——设计耐火时间（s）。

5.3.2 对于判定耐火性能失效的第Ⅰ类空间结构应对设定火灾场景

下高温影响区内的构件及节点采取防火保护设计，并应重新评估屋

盖结构实际耐火时间，直到满足本规程式（5.3.1）的要求为止。

5.3.3 对采用不同体系、形态的第Ⅰ类空间结构，确定屋盖结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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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耐火时间的承载能力判定准则应符合表 5.3.3 的规定。

表 5.3.3 第Ⅰ类空间结构屋盖耐火承载能力判定准则

屋盖结构体系、形态 无室外悬挑屋面 附加条件

上凸形及平板屋面空间网格

结构

屋盖结构起拱膨胀结束、

开始出现局部凹陷

带悬挑屋面，悬挑

末端挠度达到悬挑

跨度的 1/200
下凹形屋面空间网格结构、悬

索结构、张弦结构

屋盖结构任一点挠度达

到短向跨度的 1/200
单根索体破坏，节

点、锚固部位破坏，

或屋盖结构自平衡

体系失效

与拉索连接部位在屋面围护

外的斜拉结构

屋盖结构任一点起拱变

形达到短向跨度的 1/200

5.3.4 大空间场所索结构屋盖的锚固部位应满足下列附加温度判定

准则规定以辅助确定屋盖结构实际耐火时间，判定失效条件应以锚

具内填料块体表面任意位置达到临界温度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锌铜合金热铸锚填料临界温度取 250℃；

2 冷铸锚填料临界温度取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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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火保护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第Ⅰ类空间结构需要采取防火保护设计的构件、节点或连接

部位以及支座或锚固部位应由设定火灾场景下耐火承载能力验算结

果确定且应满足对特殊部位的补充要求。

6.1.2 大空间场所设定火灾场景高温影响区内的索结构屋盖不同方

向索节点、木结构屋盖钢木连接部位应采用设计耐火时间不低于 1.00
h的防火保护。

6.1.3 构件防火保护设计可采用基于等效曝火时间的耐火性能检验

法、大空间实体火灾模拟试验验证法、等效热传导系数或等效热阻

计算法、有限元传热分析法。

6.1.4 膨胀型防火涂料与单独施用的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的涂覆厚度

的计算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
中第 5.3节和第 6.2.2 条的规定，且涂覆厚度不应小于由国家质检机

构出具的耐火性能检验报告中耐火极限达到等效曝火时间要求时所

对应的厚度。

6.2 保护方案与组合

6.2.1 确定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防火保护方案

应因地制宜的兼顾大空间场所使用功能、美观需求、性能造价比、

服役可靠性等因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工业建筑场所及不突出结构观赏性场所、吊顶上方及

其他隐蔽部位、等效曝火时间大于 1.00 h 的屋盖结构构件

均应使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其他场所和部位的屋盖结构

构件宜使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突出结构观赏性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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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曝火时间不大于 1.00 h 的屋盖结构构件可使用膨胀型防

火涂料。

2 支座或锚固部位宜优先采用预制化程度较高的包覆法干作

业防火保护；当支座或锚固部位暴露于 0℃以下环境或相对

湿度大于 80%、小于 20%环境时间大于全年的 1/3 时，宜

选用外包湿作业防火保护。

3 对于自身耐锈蚀或通过处理满足耐锈蚀要求的金属结构、

木结构屋盖构件、节点或连接部位以及支座或锚固部位，

可使用自动喷水系统防火保护；对于混凝土结构屋盖，不

应使用喷水防火保护。

4 不应采用向构件内注水或其他液体冷却保护等导致火灾前

后屋盖结构或屋面系统自重增减突变的保护方案。

6.2.2 确定建筑空间结构构件防火保护材料组合使用方式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膨胀型防火涂料不宜与其他防火保护材料组合使用。

2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可与防火板组合使用，不宜与其他防火

保护材料组合使用。当非膨胀型防火涂料与防火板之间存

在空腔时，应折减计算组合使用的耐火隔热效果，但按实

际组合使用方式及固定关系通过国家质检机构耐火性能检

验的除外。

3 防火棉毡应与防火板组合使用，且应界面接触密实。

6.3 公共建筑屋盖结构保护范围

6.3.1 当建筑空间结构下方垂直净距不小于 6.0 m 的小室房间采用

不燃性实体屋面并达到 1.50 h 耐火极限，且确定实体屋面向上投影

范围内屋盖结构不在小室房间占地区域外设定火灾场景的高温影响

区内时，向上投影范围内屋盖结构构件可不采取防火保护。

6.3.2 当大空间场所内地面的部分区域不存在可燃物或不存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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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使用功能，且确定部分区域向上投影范围内的建筑空间结构

不在此区域外设定火灾场景的高温影响区内时，向上投影范围内屋

盖结构构件可不采取防火保护。

6.3.3 屋面封闭且内部地面面积不大于 2000 m2的大空间场所，当燃

烧物在设定火灾的稳定燃烧阶段热释放速率不大于 5.0 MW时，与燃

烧物表面净高 8.0 m 以上的钢空间网格结构构件或 10.0 m 以上的铝

合金、木空间网格结构构件可不采取防火保护。

6.3.4 位于与大空间场所第Ⅰ类空间结构连接可靠且满足 0.75 h 耐

火极限不燃性装饰吊顶上方的屋盖结构构件可不采取其他防火保护，

单片吊顶的边长或直径不应小于 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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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构造

7.1 构造要求

7.1.1 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保护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时，涂覆厚度

不应小于 1.5 mm；采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保护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

时，涂覆厚度不应小于 15.0 mm。

7.1.2 防火棉毡与防火板材组合使用时，宜根据构件尺寸将防火棉

毡平整预制填塞于轻钢龙骨内，再将轻钢龙骨与防火板材固定。对

于各种截面构件，均应同时确保防火棉毡与构件外表面贴紧、防火

棉毡与防火板间填塞密实。

7.1.3 防火板材宜先通过自攻螺钉固定于轻钢龙骨，再平面对接或

直角顶接。螺钉距离板边缘不应小于 18.0 mm，钉头宜沉入板内 1.0
mm ~ 1.5 mm且应使用防火腻子或耐火胶封堵抹平钉孔。平面对接或

直角顶接处拼缝宽度不应大于 3.0 mm，且应使用防火腻子或耐火胶

嵌缝封堵。

7.1.4 木结构屋盖节点螺栓组件末端宜沉入所连接的木构件内且不

小于 15.0 mm，并应使用防火腻子填塞密实找平。

7.2 构造样式

7.2.1 当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附录各

类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中列举的特定耐火极限防火构造

样式对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进行保护时，可不采取构件防火保护设

计。

7.2.2 采用防火涂料、防火板材、防火棉毡及相互组合对大空间场

所钢结构屋盖构件、下部单柱、平面框架构件进行防火保护的构造

样式可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



22

有关规定。

7.2.3 使用自动喷水系统对铝合金板式节点网壳结构屋盖采取防火

保护的构造样式宜按图 7.2.3选用，水雾喷头的启闭及流量控制可通

过对板式节点温度或节点域近屋面空间温度监测采取分级自动响应。

（a）外喷雾保护 （b）内喷雾保护

1 — 板式节点；2 — 管路；3 — 水雾喷头

图 7.2.3 自动喷水系统保护铝合金板式节点构造示意图

7.2.4 使用包覆法对索结构屋盖中钢索索体采取防火保护的基本构

造样式宜按图 7.2.4 选用，防火棉毡的压层宽度不宜小于 15.0 mm，

且螺旋缠绕防火布毯的压层宽度不宜小于 20.0 mm，可在防火布毯表

面增加其他耐火隔热及加强紧固构造。

1 — 钢索索体；2 — 防火棉毡；3 — 棉毡压层；

4 — 布毯压层；5 — 防火布毯

图 7.2.4 自动喷水系统保护铝合金板式节点构造示意图

7.3 公共建筑气承式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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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气承式膜结构内可燃物与膜面间垂直净距不应小于 4.0 m，设

计使用人数大于 40 人时，膜面支承边界距人员活动平台垂直净距不

应小于 3.0 m。

7.3.2 人员密集场所内应至少沿装有疏散门的墙边设置向两侧延伸

的疏散缓冲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散缓冲区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小于 0.25 m2/人，宽度不应小

于 1.2 m，应于区域内外交界地面设置明确分隔标识；区域

内严禁放置可燃物，地面不应设置补风口、排风口。

2 疏散缓冲区上部应设不燃性实体支护结构且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 1.00 h 并应担负坍塌膜面重量。支护结构朝向室内的

前端边沿应设置连续指示标识，且紧急状态下应为室内提

供疏散照明。

3 疏散缓冲区应采取避免火灾烟气侵入区域内及区域内人员

受到焰体辐射侵害的措施。

4 矩形平面场所位于两长边的疏散缓冲区间距不应大于 50.0
m，圆形平面场所围绕周边的疏散缓冲区间距不应大于 60.0
m，且疏散设计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7.3.3 气承式膜结构场所内的疏散指示标识、应急广播系统应与火

灾报警联动或手动启动，指引室内人员进入疏散缓冲区并继续有序

疏散至户外。

7.3.4 火灾探测器报警后，回风系统应联动关闭，机械单元应切换

至以事故内压为目标的持续运行状态且应对场所内采取不超过事故

内压的措施。

7.3.5 火灾探测器报警后 150 s内应确保疏散门全部向户外开启，且

应确保内部使用人员可以自行开启。应配置动作状态下利于维持气

承式膜结构工作内压的疏散门系统。

7.3.6 气承式膜结构建筑户外应具备使人员安全疏散至距膜面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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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 4.0 m以外宽敞地带的条件并应配备户外夜间应急照明。

7.3.7 气承式膜结构建筑室外附属机电设备应采取不燃性防火遮罩

且应与膜面支承边界保持不小于 3.0 m的水平净距，不足时应增设不

燃性竖向连续防火分隔。附属机电设备起火时，相连的地下风道应

自动关闭。

7.3.8 气承式膜结构的膜面与有外立面开口的相邻建筑间的防火间

距应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基

础上增加 3.0 m，或应在靠近室外膜面部位采用高度高于相邻建筑外

立面开口上沿 1.0 m以上的不燃性竖向连续防火分隔。

7.3.9 气承式膜结构场所内独立小室房间与膜面垂直净距不应小于

6.0 m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 h的不燃性实体屋面和洞口挑檐，

且挑檐向洞口两侧延伸不应小于 0.2 m、宽度不应小于 0.5 m，其他

构件的耐火极限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7.3.10 支承气承式膜结构边界的小室房间面向膜结构场所内的立

面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 h的不燃性竖向防火分隔构件。

7.3.11 对于场所使用功能使内部人员无法全部位于地面的气承式

膜结构，应在跨内设置膜面坍塌支护装置并应配备应急避险自救工

具。支护装置可与室内其他构筑物共建，高度距上方膜面宜为 2.0 m
~ 3.0 m，且应具备下穿地面排烟、补风以及应急照明功能。

7.3.12 设置于气承式膜结构场所外墙的窗应满足 800 Pa 内压下的

气密性和面外抗压能力要求。

7.4 其他膜结构

7.4.1 使用主动熔断破裂实现排烟的气枕单元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热丝应压紧于气枕单元固定边框内，且可预制于膜材层

间；

2 加热丝应围绕气枕单元周边连续设置，且应预留气枕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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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部作为膜面材料熔断破裂后提吊端；

3 除预留的提吊端外，气枕单元不大于 45°夹角的端部应增

加膜面配重辅助熔断破裂；

4 在最低服役环境温度下，气枕单元自动熔断破裂响应时间

不应大于 60 s，且应提供国家质检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7.4.2 整体张拉式膜结构桅杆、柱底端应设置限位装置等防倒塌措

施。

7.4.3 索系支承式膜结构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火灾下张紧膜

面局部破裂后屋盖结构自平衡体系不连续失效，且剩余屋盖结构不

应降至人员活动平台以上 2.2 m高度处。

7.4.4 临时搭建于大空间场所内的膜结构方舱，结构选型及构造应

有利于维持火灾中自身稳定，应搭建于场所内地面，舱体高度不应

大于 3.5 m，与场所内原非不燃性固定设施间距不应小于 4.0 m，且

应结合舱体使用功能评估火灾危险性、规划应急逃生路线并标识，

并应在贴邻火灾危险性较大的舱体外设置临时不燃性竖向连续防火

分隔且高度应大于舱体高度 1.0 m及以上。

7.4.5 工业建筑气承式膜结构附属的物料运输、装卸压力过渡室不

宜布置于膜结构水平投影范围内。压力过渡室的楼板、墙体及与膜

结构大空间场所共同保压的卷帘均应满足 1.00 h 耐火极限要求。卷

帘应确保发生火灾后即时动作，使压力过渡室内的火灾不发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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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与验收

8.0.1 防火保护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 的有关规定，施焊作业点周

围严禁存放可燃物。

8.0.2 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防火保护施工技术

文件对施工质量要求不应低于本规程的规定。

8.0.3 设计单位应向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做技术交底，内容应包括

项目特点、防火要点、防火保护材料、防火保护部位、质量关键控

制点等，并应提供相应记录表模板及填写说明。

8.0.4 防火保护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技术文件制定施工工

艺流程文件，内容应包括施工环境条件、质量控制点保障措施、施

工程序步骤、养护条件等，并应组织施工文件评审及工艺流程演示

且应获得监理单位书面认可。

8.0.5 监理单位应对照设计技术文件及产品出厂说明书对进场防火

保护材料实施检查，严禁使用进场检验不合格的产品。进场检查判

定为不合格的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防火板材出现孔洞、裂痕、泛出物、翘曲，岩棉呈

现碎絮状、纤维不连续，指压瘫软；

2 含水率：防火板材和防火棉毡受潮或含水率超出产品出厂

说明书；

3 容重或密度：防火板材和防火棉毡的实际容重或实测密度

低于设计要求；

4 产品说明及检验报告：涂料产品信息遗漏、失效，持有非

同批次有效耐火性能检验报告。

8.0.6 重要公共建筑中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使用的防火涂料、防火

板材和防火棉毡应开展进场耐火隔热性能见证检验。

8.0.7 监理单位应对照设计技术文件及时控制防火保护施工过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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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应包括下列要点：

1 施工工序是否符合施工工艺流程。

2 防火板材、防火棉毡的固定和连接部位是否满足封堵要求；

对于平面对接或直角顶接的防火板材，嵌缝防火腻子或耐

火胶与两侧板面是否牢固粘接。

3 防火涂料涂覆完工后的厚度及表观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膨

胀型防火涂料成型表面的裂纹宽度不应大于 0.3 mm，且一

个节点或构件在 1.0 m长度内裂纹不应多于 1条，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有

关规定。

4 施工和养护完成后，防火保护材料实际厚度平均值与设计

值的允许偏差，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和防火板材应为±10%，

膨胀型防火涂料应为±5%；任意 10m2 区域内防火保护材

料的最大和最小厚度与平均值间允许偏差不应超过 10%。

8.0.8 防火保护材料一致性验收应包括下列要点：

1 阶段性验收中，应对使用的防火涂料现场抽样，送交国家

质检机构开展耐火性能委托检验，并将检验报告与材料供

应商提供的耐火性能检验报告进行耐火极限一致性判别，

相对偏差在-10%以内可认为合格。每批次产品抽样不应少

于 1件。

2 阶段性验收中，使用的防火棉毡应现场抽样、观察外观、

测试含水率和容重，并与技术文件进行一致性判别，可根

据需要开展耐火隔热性能见证检验。每批次产品抽样不应

少于 1件。

3 完工验收中，对已安装防火板材应原位取样，并就板材材

质、容重、厚度与技术文件进行一致性判别。可根据需要

开展耐火隔热性能见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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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与管理

9.1 使用维护

9.1.1 对于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采用防火涂

料保护的应每 3 年进行一次检查维护，采用防火板材和防火棉毡保

护的应每 5 年进行一次检查维护；当遭遇地震、火灾爆炸等意外灾

害、事故后应检查维护。

9.1.2 对于判定失去耐火隔热性能的防火保护材料和构造及发生部

位应由日常消防安全责任人记录，并按计划安排更换。当换用不同

防火保护材料、不同施工工艺时，应重新设计并组织专业施工。

9.1.3 对于丙类及以上工业建筑、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

技术标准》GB 50156 – 2021中第 B.0.1条和 B.0.2 条规定的重要公共

建筑和一类保护物建筑特殊空间结构屋盖，根据建筑使用功能必须

连续生产或运营时，应对屋盖结构至少每 10 年进行一次耐火性能评

估；或结合建筑改扩建、大空间场所使用功能转变、重大赛事用途

等对既有特殊空间结构屋盖进行评估，且均应采取消防安全专项论

证。

9.1.4 气承式膜结构建筑补风、防烟系统维护保养周期不应超过 2
个月，其他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有关规定，

且应有效维持消防系统的联动工作状态。。

9.2 服役现状检查

9.2.1 对于保护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的膨胀型防火涂料，当一个节

点或构件在 1.0 m 长度内涂料表面出现 2 条及以上宽度大于 0.5 mm
的裂纹或 2 处及以上起层、发泡、脱落、局部变色、粉化时，应判

定已失去耐火隔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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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对于保护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的非膨胀

型防火涂料，当一个节点或构件在 1.0 m长度内涂料表面出现 2条及

以上宽度大于 1.2 mm的裂纹或 2处及以上起层、发泡、脱落、局部

变色、粉化时，应判定已失去耐火隔热性能。

9.2.3 对于保护支座或锚固部位的防火板材，当拼缝宽度增加到 5.0
mm，嵌缝封堵材料与一侧或两侧板材粘接失效，或某一边缘出现 2
处及以上板材沿钉孔脱出时，应判定已失去耐火隔热性能。

9.2.4 对于保护支座或锚固部位的防火棉毡，当棉毡在受潮或重力

作用下发生坍缩致使棉毡之间的拼缝敞开至 8.0 mm时，应判定已失

去耐火隔热性能。

9.3 防火管理

9.3.1 消防安全管理应及时了解屋盖结构构件防火保护服役现状、

大空间场所使用功能现状及业态种类，应检查日常维护记录、指导

建筑管理方整改消除屋盖结构火灾安全隐患。

9.3.2 膨胀型防火涂料的膨胀倍数现场测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XF 588的有关规定，并应据此判定

膨胀型防火涂料服役现状且作为管理、维护依据。

9.3.3 屋盖结构防火检查应配备的工具包括照相机、垂直度测定仪、

多功能坡度测量仪、激光测距仪、测厚仪、破拆取样工具、衡器、

回弹仪、碳化深度测定仪，同时宜配备具有裂纹扫描、材质智能识

别等功能的专业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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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估与修复

10.1 一般规定

10.1.1 灾害事故后，建筑空间结构耐火性能评估应包括构件防火保

护和防火构造性能评估、整体屋盖结构及构件剩余或加固后耐火承

载能力复算。

10.1.2 对于灾害事故后仅有防火保护轻微损坏并经简单修复还原、

整体屋盖结构及构件经权威检测部门鉴定无损伤、建筑场所使用功

能未发生改变的屋盖结构可不进行剩余耐火承载能力复算。

10.1.3 简单修复过程中变更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时，应确保耐火隔

热性能不降低，可根据需要开展耐火隔热性能见证检验。

10.1.4 对于灾害事故后防火保护严重损坏、整体屋盖结构及构件需

采取加固措施、建筑场所使用功能发生改变的屋盖结构应进行剩余

或加固后耐火承载能力复算。

10.1.5 经耐火承载能力复算判定耐火性能失效的第Ⅰ类空间结构，

应对设定火灾场景下高温影响区内构件、节点或连接部位等采取防

火保护修复设计，并应重新评估屋盖结构实际耐火时间，直到满足

本规程式（5.3.1）的要求为止后再进行构件防火保护修复施工。修

复的第Ⅰ类空间结构还应满足规定的防火构造。

10.2 损坏程度评估

10.2.1 火灾后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损坏程度的判别应符合表 10.2.1
的规定。

表 10.2.1 典型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的损坏程度判别依据

防火保护

材料名称

损坏程度及主要痕迹现象*
轻微损坏 严重损坏

膨胀型 涂料表面刚出现膨胀发泡 涂料已完全膨胀发泡，局部从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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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涂料 表面脱落

非膨胀型

防火涂料

涂料表面刚出现硬化及致

密裂纹

涂料表面仍有致密裂纹，厚度方向

已完全板结，边角部位出现局部通

缝或脱落，手持呈砂质状

防火纸面

石膏板

纸面烧焦变黑、发生龟裂，

板材受火面有石膏露出但

相对完好，有潮湿痕迹

板材受火面已全无纸面，石膏呈蜂

窝状开裂，已大面积脱落或经轻微

振动即可脱落，板材已从大量钉孔

脱出

玻镁板
板材受火面无明显变化，

指压尚坚硬，轻敲声脆

板材受火面略微起鼓、颜色纯白至

黑灰，轻微指压即可穿透；板材之

间拼缝宽度增加到 5.0 mm，嵌缝封

堵材料与一侧或两侧板材粘接失效

纤维增强

型

硅酸钙板

板材受火面无明显变化或

颜色轻微变灰，指压坚硬，

轻敲声脆

板材受火面明显起鼓、颜色发白，

沿钉孔出现明显裂纹并向板中心延

伸，碎板块坚硬；板材之间拼缝宽

度增加到 5.0 mm，嵌缝封堵材料与

一侧或两侧板材粘接失效

硅酸铝棉
颜色由白向深灰发展，表

层略微硬化
颜色变为纯白，硬化厚度达到 70%

岩棉

表面出现较薄硬化层，内

层棉絮尚软，颜色向灰黄

转变

表面出现密集的孔洞，颜色偏灰及

橘黄，厚度方向变薄可达 30%，且

凹凸不平，局部已硬化或粉化

注：*主要痕迹现象为定性描述，根据需要可进行原位取样并开展耐火隔

热性能见证检验。

10.2.2 风灾、地震灾害后典型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的损坏程度判别

应符合本规程第 9.2.1条 ~ 第 9.2.4条的规定。

10.2.3 受水浸泡的防火板材、防火棉毡应拆除，宜使用原性能材料

和施工工艺重新施工。受水浸泡时间小于 6.0 h的防火涂料，涂层出

现起层、发泡、脱落现象应拆除，反之则应判定耐火隔热性能仍满

足。

10.3 防火保护修复

10.3.1 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的加固部位应进行防

火保护修复设计，应根据加固材料高温特性确定附加温度判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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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辅助评估屋盖结构实际耐火时间。

10.3.2 火灾后不同损坏程度的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的处理和修复

宜符合表 10.3.2的规定。

表 10.3.2 典型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的处理和修复

损坏程

度
处理方式 适用防火保护材料

轻微损

坏

更换防火保护材料，进行修复施工并满足

规定的防火构造

膨胀型防火涂料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防火纸面石膏板

硅酸铝棉

岩棉

无需处理及修复
玻镁板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严重损

坏

逐一观察并清除严重损坏层防火保护材

料，判断是否存在轻微损坏层；必要时进

一步依据结构鉴定以及加固结果，采取屋

盖结构耐火承载能力复算后进行构件防火

保护修复

防火纸面石膏板

玻镁板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硅酸铝棉

岩棉

清除全部防火保护材料，进一步依据结构

鉴定以及加固结果，采取屋盖结构耐火承

载能力复算后进行构件防火保护修复

膨胀型防火涂料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10.3.3 火灾后判定为无需处理的防火板材，当识别出曾暴露于火场

的高温影响区时，应对板间嵌缝防火腻子或耐火胶进行修复施工，

并应满足规定的防火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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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第Ⅱ类空间结构失效判别方法

A.0.1 第Ⅱ类空间结构的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需求时间应计入火灾

报警时间、人员响应时间、进入疏散缓冲区的行走时间及灭火救援需求

时间等因素，并应计入保证系数。

A.0.2 第Ⅱ类空间结构的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可用时间应自火

灾发生起至半数疏散门开启情况下，膜面任意点坍塌至人员活动平

台以上 2.2 m高度处止。

A.0.3 第Ⅱ类空间结构的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的可用时间与需

求时间应满足下式要求，当不满足时应减少场所内可燃物或对可燃

物采取不燃性遮罩等防火措施：

ts≥μT tn （A.0.3）
式中：ts——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可用时间（s）；

μT——需求时间保证系数，不应低于 1.2；
tn——人员安全疏散及灭火救援需求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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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典型建筑钢索涉及高温性能

B.0.1 钢索及钢丝短时热暴露下力学性能折减系数参考值应符合表

B.0.1的规定。

表 B.0.1 钢索及钢丝短时热暴露下力学性能折减系数

暴露温度（℃） 弹性模量
0.2%残余应变下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抗拉强度

常温 1.000 1.000 1.000
100 0.960 0.940 0.980
200 0.920 0.840 0.900
300 0.830 0.680 0.710
400 0.640 0.470 0.430
500 0.370 0.220 0.200
600 0.160 0.074 0.070
700 0.060 0.026 0.025
800 0.040 0.021 0.020

B.0.2 钢索及钢丝短时热暴露下力学性能折减系数参考值应符合表

B.0.2的规定。

表 B.0.2 钢索及钢丝短时热暴露后力学性能折减系数

暴露温度（℃） 弹性模量
0.2%残余应变下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抗拉强度

常温 1.00 1.00 1.00
100 △* 1.00 △

200 △ 0.98 1.00
300 △ 0.95 0.98
400 △ 0.86 0.87
500 △ 0.70 0.59
600 △ 0.53 0.39
700 △ 0.36 0.33
800 △ 0.27 △

900 △ 0.25 △

1000 1.00 0.25 0.33
注：*△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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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典型建筑铝材涉及高温性能

C.0.1 牌号为 6061-T6、6082-T6的建筑铝材短时热暴露下力学性能折

减系数参考值应符合表C.0.1的规定。

表 C.0.1 6061-T6、6082-T6建筑铝材短时热暴露下力学性能折减系数

暴露

温度

（℃）

6061-T6 6082-T6

弹性

模量

0.2%残余应变下

规定塑性延伸强

度

抗拉

强度

弹性

模量

0.2%残余应变

下规定塑性延

伸强度

抗拉

强度

常温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0.964 0.948 0.910 0.927 0.881 0.811
150 0.917 0.898 0.839 0.883 0.774 0.792
200 0.859 0.766 0.690 0.832 0.645 0.745
250 0.780 0.468 0.446 0.780 0.374 0.585
300 0.679 0.255 0.257 0.679 0.199 0.393
350 0.539 0.099 0.125 0.539 0.109 0.261
400 0.399 0.065 0.065 0.399 0.082 0.127
450 0.267 0.040 0.042 0.267 0.056 △*

500 0.132 0.016 0.017 0.132 0.026 0.046
550 0 — — 0 — —

注：*△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C.0.2 牌号为 6061-T6、6082-T6的建筑铝材短时热暴露后力学性能折

减系数参考值应符合表C.0.2的规定。

表 C.0.2 6061-T6、6082-T6建筑铝材短时热暴露后力学性能折减系数

暴露

温度

（℃）

6061-T6 6082-T6

弹性

模量

0.2%残余应变下

规定塑性延伸强

度

抗拉

强度

弹性

模量

0.2%残余应变下

规定塑性延伸强

度

抗拉

强度

常温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 0.969 0.973 △ △ △

150 △ △ △ △ 1.000 1.000
200 △ 0.962 0.976 △ 0.967 0.962
250 △ 1.000 0.970 △ 0.817 0.851
300 △ 1.000 0.964 △ 0.459 0.597
350 △ 0.778 0.733 1.000 0.244 0.469
400 △ 0.560 0.622 0.285 0.143 0.389
450 △ 0.171 0.423 0.691 0.139 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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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 0.261 0.459 0.910 0.397 0.704
550 1.000 0.292 0.562 — — —

注：*△表示可通过对前后数据使用内插法计算该温度点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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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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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GB 50005 木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T 50708 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

GB 5072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1249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XF 588 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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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地方标准

寒地建筑空间结构消防安全技术规程

DB 23/T XXXX—2025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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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寒区钢结

构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在技术上提出适用于黑龙江省特殊

地域特点和气候条件的标准体系与应用技术。空间结构消防安全技

术及应用作为全寿命期内建筑安全服役的重要保障不可或缺。当前

缺乏对以黑龙江省为代表的高寒地区空间结构屋盖的防火设计技术

要求，缺乏全寿命期内消防安全评估技术依据，为此提出了本技术

规程的编制。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工程

现状及灭火救援技战术需求专项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中

建筑及建筑结构防火领域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法

规、技术标准，通过首创全尺寸铝合金网壳结构、气承式膜结构实

体火灾模拟试验取得了全过程火灾近屋面空间温度场、屋盖结构失

效发展过程和失效模式等详实资料。

本规程以鼓励空间结构创新发展、面向防火工程实践及灭火救

援需求、安全可靠、直接好用为编制原则，着重处理从大空间场所

局部火灾出发建立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防体系问题，整体屋盖结构

耐火承载能力验算用荷载及作用效应组合并判定准则方法问题，特

殊材料屋盖结构防火构造要求和构造样式问题以及面向使用维护、

防火管理、防火保护评估与修复、灭火救援的系列问题。由于本规

程建筑空间结构发展迅速，新材料、新体系、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不断涌现，今后应继续开展专项研究及工程实践应用工作，补

充和丰富本规程技术要求细节。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款规定，《寒地建筑空间结构消防安全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

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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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全寿命期内、全链条服务黑龙江省建筑空

间结构消防安全的编制目的。

1.0.2 覆盖有建筑大空间场所的各种材料、结构体系屋盖结构均属于本

规程适用范围，火灾事故源呈现燃料控制型局部火灾特征。参照国家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 2022中前言“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指

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

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而对于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而言，原建造时可能

即采用了性能化防火设计方法，或在当前改造中虽不改变建筑使用功能，

但需更换屋盖结构，因此本规程适用改造项目。这些建筑空间结构还可能

同时覆盖走廊、小室房间等非大空间场所，并且支承边界落地（图1）。

532
1

7

4

6
1 — 第Ⅰ类空间结构；2 — 走廊；3 — 小室房间；4 — 大空间场所；

5 — 框架柱顶铰接支座；6 — 地面；7 — “房中房”小室房间

图 1 某体育馆横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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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本规程定义“建筑空间结构”考虑勘察设计行业“空间结构”

与消防行业“大跨度、大空间建筑”概念差异，并立足防火设计和

灭火救援需要。“建筑空间结构”中“建筑”系相对于“构筑物”

而言，“空间结构”包括“空间网格结构、膜结构、索结构、排架

结构、刚架结构等及相互组合”，且只要是覆盖有建筑“大空间场

所”的空间结构屋盖即属本术语定义范围内，不论是否另覆盖有非

大空间场所，也不论空间结构屋盖的边界直接支承于地面还是其他

体系结构。“屋盖结构”所属范围自其边缘或跨内的下部支承结构

向上算起，下部支承结构可能为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空间框架、

平面框架或单柱等，以及直接支承于地面。对公共建筑不能简单以

承重水平分隔构件还是承重竖向支撑构件来割裂空间结构屋盖传力

路径的完整性。

2.1.2 本条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 7 的

有关规定，并达到本规程对建筑空间结构基于不同安全目标进行分

类防火设防的目的。桁架包括平面桁架、双向桁架、立体桁架等，

且由波纹腹板钢梁等实腹梁构成的大跨度屋盖结构均执行本条。

2.1.3 本条参照现行协会标准《膜结构技术规程》CECS 158 的有

关规定，并达到本规程对建筑空间结构基于不同安全目标进行分类

防火设防的目的。充气式膜结构包括气承式、气枕式和气肋式。

2.1.4 本条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索结构技术规程》JGJ 257 的有关

规定，并达到本规程对建筑空间结构基于不同安全目标进行分类防

火设防的目的。悬索结构包括单层索系（单索、索网）、双层索系

和横向加劲索系。规定索穹顶的屋面宜采用膜材。本规程中由气枕

或单层膜单元与索直接构成的张拉体系屋盖结构，由骨架支承式膜

结构与索构成的斜拉结构均属于膜结构。当支承垂直玻璃幕墙的索

结构与屋盖索结构无直接传力关系时，不属于本规程范围。

2.1.5 本条参见协会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CECS 200 :
2006和《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 263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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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大空间”的规定，“大空间”可类比厂房、展览馆、商场的

中庭、体育馆（场）、机场航站楼、铁路旅客车站等建筑内的大空

间场所，例如：国家标准《铁路旅客车站建筑设计规范》GB 50226 –
2007（2011年版）中第 5.1.1条第 1款“公共区应设置为开敞、明亮

的大空间”，行业标准《展览建筑设计规范》JGJ 2018 – 2010 中第

4.2.5条对展览厅净高的规定，行业标准《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 – 2015 中第 5.4.1 条和第 5.4.3 条分别对展厅使用面积和净高的规

定。但需要注意，“大空间”为依据火灾燃烧特征提出的相对概念，

除存放火灾荷载较大的货架等类似使用功能外，“可燃物表面”一

般为场所内地面。本规程对大空间场所尺寸的定量规定仅是从屋盖

结构防火设计角度，基本原则为场所内部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不小于

500 m2、空间体量不小于 3000 m3，通风条件易于形成持续的燃料控

制型火灾。

2.1.6 本条参见国家标准《民用机场航站楼设计防火规范》GB
51236 – 2017中对“房中房”的规定。公共建筑中的“小室房间”一

般为商店、餐饮店、设备房、办公室、休息室等功能用房，通常单

独作为防火单元，火灾燃烧特点为可发生轰燃，火灾升温环境使用

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 2008规定的标准升温曲线或《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可供选择和附加

的试验程序》GB/T 26784 – 2011 规定的其他升温曲线表达。档案室

或资料室房间尺寸一般在 20 m2 ~ 48 m2间，即 4 m×5 m ~ 6 m×8 m；

用于培训或活动的多功能室、中型会议室房间尺寸一般在 48 m2 ~ 80
m2间，即 6 m×8 m ~ 8 m×10 m。

2.1.7 热暴露效应又称高温浸润，存在起始温度和最高终止温度。

2.1.8 近屋面空间温度场稳定以实体火灾模拟试验或数值火灾模

拟试验中近屋面特定位置任意 20 s内平均温度波动不大于 10℃计，

通过特定位置的温度-时间数据曲线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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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火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本条规定了工业和公共建筑中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的基

本原则、内容，是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 2022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 2014（2018年版）中建筑结构

及构件被动防火设计理念的明确表述，确保了单构件设防体系的延

续性，突出了建筑空间结构整体作为水平承重构件的特殊性。其中：

“构件耐火承载能力验算”对应于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

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 2008中承载能力判定准则；

“构件防火保护设计”与“规定的防火构造”用于提高构件的耐火

承载能力，同时对应于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

通用要求》GB/T 9978.1 – 2008中隔热性和完整性判定准则；“规定

的防火构造”包括政策原则性、事故经验性或被实践已证明需要达

到的构造要求，以及可直接使用的构造样式。当前通过确保梁、板、

柱、墙、门（防火门、防火卷帘）、窗等单构件耐火极限，使建筑

火灾限定在小室房间或指定防火分区的“单构件”设防体系已很成

熟。本规程对完善建筑结构防火设防体系的作用如图2：

1 — 规定于本规程；2 — 规定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8年版）；3 — 规定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GB/T 9978、《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可供选

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GB/T 26784、《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GB 28375
等；4 — 规定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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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

图 2 建筑结构防火设防体系示意图

3.1.2 本条规定了建筑空间结构防火设计的方法。建筑空间结构的

防火设防体系区别于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 2014
（2018年版）中基于小室房间轰燃火灾燃烧特点的单构件防火设防

体系，借鉴后者并考虑大空间场所局部火灾特点。“处方式防火技

术要求”即防火设计标准中以条文形式明确规定、不容选择执行的

技术规定，与提供方法、流程类指导，设计人员有自主裁量余地的

技术要求形式相对应。对建筑空间结构进行防火设计注意执行本规

程“处方式防火技术要求”优先，且采用性能化防火设计方法即消

防安全工程方法获得的屋盖结构防火安全储备需要不低于执行本规

程“处方式防火技术要求”获得的整体安全水平。

3.2 工业建筑

3.2.1 从火灾事故案例看，工业建筑通常火灾危险性较大，本条是

对当前工程实践防火设计的总结，执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 – 2014（2018年版）中第3.2.1条。“防火设计”的内

容见本规程第3.1.1条。术语“耐火极限”与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

火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 2008规定的标准升温

曲线和《建筑构件耐火试验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GB/T 26784
– 2011规定的其他升温曲线相对应，即特指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

本条工业建筑还包括飞机库、船坞等，同时可供军事建筑防火设计

参考。

3.2.3 气承式膜结构工业建筑属新兴建筑，存在天然的消防安全不

足，需要寻求与传统工业建筑等价的消防安全技术要求。本条仅对

当前工业建筑中应用气承式膜结构的仓储场所进行了业态类型总结，

无屋盖结构体系倾向性推介。出于与其他材料、体系建筑空间结构

技术要求相均衡、保障场所内人员安全的目的，对同时容纳作业人

数进行了严格限定，且符合该类场所向自动化方向发展趋势。场所

内的使用人员属于经常在场所内开展作业的人员，均已熟悉应急逃

生路线。“物料特点”包括燃烧性能、空间摆放特点等。火灾事故

中，“其他附属物”的重量有加速膜面坍塌风险，需要专项论证。

3.3 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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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本条对公共建筑中的建筑空间结构，本规程条文中简称公共

建筑空间结构进行防火设防分类，首先考虑人员安全，其次考虑屋

盖结构这一建筑财产火灾下是否能够保全、是否需要保全。注意“

财产保护”与“设计耐火时间”相联系，具有相对性。

3.3.2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消防安全工程 总则》GB/T 31592 – 2015
和《消防安全工程指南 第3部分：结构响应和室内火灾的对外蔓延》

GB/T 31540.3 – 2015中有关“防火设计功能”的规定，所规定“全部

设定火灾场景”系针对大空间场所内。“引起人员受到伤害的因素”

包括：直接伤害，如被屋盖结构坍塌击中致伤；间接伤害，如屋面

坍塌迫使烟气沉降进而引起毒烟伤害。

3.3.4 大空间场所的设定火灾场景必要时可包括蔓延燃烧过程。一

般情况下不考虑场所内墙面及屋面排烟时，高温烟气在近屋面的影

响范围更大，对屋盖结构耐火更为不利。采用喷水降温方法对屋盖

结构构件进行高温防护时，不考虑喷水与近屋面高温烟气的相互作

用。

3.3.5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消防安全工程 第4部分：设定火灾场景

和设定火灾的选择》GB/T 31593.4 – 2015中有关“设定火灾”的规定，

“设定火灾”是对本规程第3.3.2条大空间场所内设定火灾场景假定

火灾特征的定量描述。建筑火灾全过程包括增长、完全发展和衰退

阶段，对于第Ⅱ类空间结构可根据设定火灾场景需要考虑火灾的衰

退阶段。

3.3.6 本条参见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 2017中第4.6.7条和第4.6.10条的规定，“t2火灾”参照国家标准《消

防安全工程 第4部分：设定火灾场景和设定火灾的选择》GB/T
31593.4 – 2015中第7.4.1.1条。

3.3.7 本条是对当前工程实践防火设计的总结，执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 2014（2018年版）中第5.1.2条。本条

认为相应于“耐火极限”的标准升温曲线较公共建筑大空间场所局

部火灾下近屋面温度场更为严苛，因此仅基于前者进行构件防火设

计即可，“防火设计”的内容见本规程第3.1.1条。试以保护大空间

场所网壳结构屋盖杆件达到1.00 h耐火极限为例，对于本条应用简述

如下：第1种方法：对屋盖结构引入“火灾荷载效应组合”中除火灾

温度作用外的其他荷载并计算效应组合，找出最大应力比杆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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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析计算此受力条件下杆件的临界温度。同时以标准升温曲线作

为环境温度、以1.00 h内杆件表面温度低于临界温度为判据，通过杆

件截面传热分析获得满足要求的防火保护。第2种方法：直接根据非

膨胀型或膨胀型防火涂料检验报告结果，对杆件涂覆满足1.00 h耐火

极限厚度的涂料。此方法不再强调杆件应力比，安全储备来自于标

准升温曲线相对更严苛。

3.3.8 本条是对当前工程实践防火设计的总结，仅针对火灾荷载相

对较小或采取措施限制火灾荷载、减少火灾危险性的大空间场所，

但需要注意可能限制了场所使用功能。

3.3.9 式 （ 3.3.9 ） 引 自 DU Yong ， LI Guo-qiang ． A new
temperature-time curve for fire-resistance analysis of structures[J]．Fire
Saf. J.，2012，54：113-120，配合本规程第3.3.8条使用，且注意成立

条件，不满足时需要结合具体工程项目采用实体火灾模拟试验或数

值火灾模拟试验。

3.3.9 本条示意见图1，升温曲线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

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规定的标准升温曲线

或《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GB/T 26784规
定的其他升温曲线。“非大空间场所”指小室房间、走廊等，但需

注意“非大空间场所”与“大空间场所”概念对应，其场所内空间

高度可能大于“小室房间”，因此升温曲线的选取需要根据非大空

间场所具体使用功能。不燃性竖向防火分隔与屋面围护直接紧密连

接起到防止火灾沿屋盖结构、屋面围护下方蔓延的作用。当火灾在

非大空间场所内蔓延范围较大时，同样需要进行整体屋盖结构耐火

承载能力验算。

3.3.10 本条示意见图1，升温曲线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

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规定的标准升温曲线

或《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GB/T 26784规
定的其他升温曲线。“非大空间场所”指小室房间、走廊等，但需

注意“非大空间场所”与“大空间场所”概念对应，其场所内空间

高度可能大于“小室房间”，因此升温曲线的选取需要根据非大空

间场所具体使用功能。不燃性竖向防火分隔与屋面围护直接紧密连

接起到防止火灾沿屋盖结构、屋面围护下方蔓延的作用。当火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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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空间场所内蔓延范围较大时，同样需要进行整体屋盖结构耐火

承载能力验算。

3.3.11 本条基于火灾升温环境导致构件表面温度这一“作用效果

等效”原则，对等效爆火时间进行了定义，主要用于以防火保护材

料、构造与被保护构件的界面温度来评估防火保护耐火隔热性能。

注意未考虑升温历程对保护材料高温热工性能的影响、未涉及高温

蠕变等与高温持时相关的构件材料特性。

3.4 膜结构

3.4.1 本条所规定“体育比赛设施”相对于“体育训练设施”而言，

作为体育训练设施使用功能限定在社区训练馆、全民健身馆等不设

置看台的场所。特别当用于室内游乐、室内展览等火灾荷载较大、

使用功能导致疏散路径复杂的人员密集场所时，需要仔细论证消防

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参见国家标准《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

理》GB/T 40248 – 2021中第3.3条。“其他附属物”系光伏面板等增

加膜面单位面积重量的材料或装置。考虑其他附属物的重量有加速

膜面坍塌风险，而且公共建筑中人员相对较多，人身安全易受到威

胁，因此作严禁规定。

3.4.2 本条填补了本规程第2.1.2条与第2.1.3条间的概念空白。当使

用空间网格结构作为膜结构的骨架，且膜结构占网格结构屋盖面积

比例较大或膜结构分布位置考虑火灾场景时，火灾下可以实现大空

间场所排烟排热，减少了近屋面高温烟气积聚，这对网格结构屋盖

安全是有利的。膜结构主动熔断技术目前主要用于乙烯和四氟乙烯

共聚物（Ethylene-tetra-fluoro-ethylene，缩略语ETFE）膜材气枕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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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要求

4.1 屋盖结构材料

4.1.1 本条执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中第5.1.1条 ~ 第5.1.5条。

4.1.2 本条执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中第5.2.1条 ~ 第5.2.4条。

4.1.3 本条执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 – 2017中第

10.1.4条、国家标准《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T 50708 – 2012中第

7.1.4条。

4.1.4 本条材料的燃烧性能、燃烧滴落物及微粒等级执行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的有关规定。熔融滴

落将影响人员疏散和可能导致火灾蔓延。膜面材料包括组成膜面的

母材及其连接部位的材料，还包括夹层内的保温隔热等材料。材料

产烟毒性危险级别划分执行现行国家标准《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GB/T 20285的有关规定，由于直接涉及火灾下人身安全，因此作必

须规定。

4.1.5 屋面封闭的大空间场所火灾下近屋面空间热量积聚，将导致

聚乙烯（Polyethylene，缩略语PE）护套熔化且可能发生熔融滴落，

引起屋盖结构及人员疏散危险，且PE护套受损的索体必定需要更换。

巴氏合金热铸锚的填料使用温度通常不超过100℃，受火后极易达到，

威胁场所内人员安全，因此作严禁规定。钢索制品的常温下力学性

能标准值执行现行行业标准《索结构技术规程》JGJ 257的有关规定

或采用与屋盖结构同批次材料的实测值。

4.1.6 本条屋面围护板材指有机玻璃（Polymethyl methacrylate，缩

略语PMMA）板、铝镁锰蒙皮板、轻型预制混凝土板等屋面围护材

料，由于材料产烟毒性直接涉及火灾下人身安全，因此作必须规定。

4.1.8 本条参考：尹亮，倪照鹏，范峰，等．6061-T6 铝合金力学

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学报，2023，44(8)：196-206；YIN Liang，
NI Zhao-peng，LIU Ji-yang，等．High-tempera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structional 6082-T6 aluminum alloy extrusion[J]．Structures，2023，
48：1244-1258．需要注意6082-T6建筑铝材短时热暴露于2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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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引起的材料强度损伤。建筑铝材制品的常温下力学性能标准值

执行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的有关规定或

采用与屋盖结构同批次材料的实测值。

4.1.9 本条针对纤维复材板片加固等现有或新开发建筑空间结构

加固方法或技术做出规定。

4.2 防火保护材料

4.2.1 本条对建筑空间结构构件防火设计选用的保护材料做出了

规定：

1 防火保护材料产烟毒性危险级别的划分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GB/T 20285的有关规定，由于直

接涉及火灾下人身安全，因此作必须规定。

2 对防火涂料产品当前国家质检机构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和《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GB
28375等出具检验报告。

4 “实际容重”相对于产品“名义容重”而言。

5 水泥含量较高的防火板材质地硬脆，根据已有耐火性能测试

结果，受火后易出现炸裂、分层脱落现象，严重降低构件耐

火性能，因此作严禁使用规定。

4.2.3 本条防火纸面石膏板、玻镁板的室温参考密度分别为680
kg/m3、890 kg/m3，数据引自CHEN Wei，YE Ji-hong，BAI Yu，等．
Thermal and mechanical modeling of load-bearing cold-formed steel
wall systems in fire[J]．J. Struct. Eng.，2014，140(8)：A4013002．考

虑目前市面防火板材热工性能差异较大，且又为防火保护设计的常

用关键材料，因此本条对高温热工性能规定了最低要求。

4.2.4 本条硅酸铝棉、岩棉的室温参考密度分别为130 kg/m3、130
kg/m3，数据引自CHENWei，YE Ji-hong，LI Xian-yong．Thermal
behavior of gypsum-sheathed cold-formed steel composite assemblies
under fire conditions[J]．J. Constr. Steel Res.，2018，149：165-179，
并经由YIN Liang，NI Zhao-peng，FAN Feng，等．Temperature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cylindrical aluminum alloy reticulated roof system
under localized fire[J]．Fire Saf. J.，2020，121(5)：103267验证。本条

对防火棉毡高温热工性能规定了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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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火验算

5.1 一般规定

5.1.1 对于索结构屋盖的锚固，包括采用压接夹具、楔形夹具等。

如果存在因被连接构件向锚固部位传热导致锚固破坏的可能，在对

锚固部位进行防火保护的同时需要将防火保护连续的向被连接构件

延伸一定长度。“设计耐火时间不低于 1.00 h”可通过在耐火试验炉

内开展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 h 的耐火性能测试检验或者通过基于设

定火灾场景的实体模拟火灾试验检验。

5.1.2 本条所规定“屋盖结构模型”包括全尺屋盖结构、屋盖子结

构和屋盖关键构件三种模型尺度，如全尺屋盖结构是为原位空间结

构屋盖开展数值火灾模拟试验提供模拟参数而另行搭建且反映原位

空间结构屋盖主要传力路径、支承边界、围护结构情况的实体火灾

模拟试验模型，具体为由屋面、立面围护、屋盖结构及其下部支承

组成的试验模型。试验方案设计包括屋盖结构模型、火源工况、设

定火灾、测试参数及安全防护等内容。

5.1.4 本条规定了采用数值模型分析整体屋盖结构耐火承载能力

的建模范围。“从与地面连接部位算起”即指如空间网格结构在边

缘及跨内以网格结构形式直接竖向延伸至地面并铰接或固接等类似

情况。当屋盖结构支承于单（榀）构件时，需要将其纳入到数值模

型中进行协同分析。单柱的类型包括独立钢或混凝土柱、枝杈状钢

柱、钢管混凝土柱等。平面框架结构一般环绕第Ⅰ类空间结构边缘

并为其提供下部支承，但自身没有面外支撑。

5.1.5 本条所规定接触非线性如索结构屋盖“索体-索夹”的高温

及高温后滑移关系等，且注意在数值模型中引入具体节点产品、构

造的实测数据。

5.1.6 本 条 参 考 YIN Liang ， NI Zhao-peng ， FAN Feng ，

等 ． Temperature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cylindrical aluminum alloy
reticulated roof system under localized fire[J]．Fire Saf. J.，2020，121(5)：
103267，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专题“大跨空间铝合金网壳结

构耐火技术”（编号：2018YFC0807601-6，所属课题“特殊建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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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耐火性能评价与耐火技术”）、公安部技术研究计划重点项目“铝

合金网壳结构火灾下破坏机理及防火技术研究”（编号：2016JSYJA22）
成果。

5.1.7 本条所规定木结构屋盖包括木结构及钢-木组合空间网格结

构和弦支穹顶等。

5.2 荷载效应与抗力

5.2.1 大跨钢本条参照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
2012中第 10.1.1 条，明确了火灾作为事故之一作用于建筑结构引起

的荷载类别。

5.2.2 本条规定了对建筑空间结构进行耐火承载能力验算需要考

虑的可变荷载种类。建筑空间结构属于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 – 2012中第 7.1.2条指出的对雪荷载敏感结构，本规程

认为局部火灾难以将大空间场所屋面积雪全部融化，不考虑积雪的

降温作用，因此在进行耐火承载能力验算时需要考虑雪荷载，且需

要考虑不同分布情况。

5.2.3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和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有关规定。火灾对屋盖结

构及构件的作用效应主要包括膨胀内力和挠曲二阶（ P d- ）效应，

按本条计算时，首先对屋盖结构引入除火灾温度作用外的其他荷载

并计算效应组合，然后对高温影响区内的各构件引入各自温度时程，

开展屋盖结构火灾下热力耦合计算。

5.2.4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的有关规定，火灾下材料性能的分项系数取 1.0是基于与按照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GB/T 9978进行结构构件耐

火性能检验结果尽可能接近的原则，提高建筑结构防火设防安全储

备可通过增加设计耐火时间或耐火极限实现。

5.2.5 本条执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中第 6.2.1条，且注意成立条件需满足下式要求：

( / )h V ABi
k

= ≤0.1 （1）

式中： Bi——毕渥数；

h——构件材料表面换热系数，又称对流换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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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2▪℃)）；

V——构件单位长度体积（m3）；

A——构件单位长度表面积（m2）；

k——构件材料热传导系数（W/(m▪℃)）。

5.3 判定准则及方法

5.3.1 本条与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 2014（2018
年版）中规定的“构件耐火极限”、《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 2008中第 10.2.1条规定的“承载能

力判定准则，即试件在耐火试验期间能够持续保持其承载能力的时

间”、《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中第 3.2.6条规

定的“耐火极限法”思路一致。

5.3.3 本条参见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消防安全工程指南 第 3 部分：结构响应和室内火灾的对

外蔓延》GB/T 31540.3、《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 7、《索结

构技术规程》JGJ 257的有关规定。

5.3.4 本条是对索结构屋盖特殊连接部位的补充性失效判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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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火保护设计

6.1 平面梁式结构

6.1.1 本条规定了大空间场所需要进行防火保护设计的第Ⅰ类空

间结构构件范围。

6.1.2 本条规定了对屋盖结构特殊部位的补充要求。“不同方向索

节点”典型如轮辐式索承网格结构中环向索与径向索连接部位。“钢

木连接部位”如木-钢夹板、木-钢填板、木-木螺栓、木-刚撑杆、木-
钢毂连接等木材与钢材紧密接触部位。“设计耐火时间不低于 1.00 h
的防火保护”可通过在耐火试验炉内测试耐火极限检验或者通过基

于设定火灾场景的实体火灾模拟试验检验。

6.1.3 本条规定了进行大空间场所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防火保护

设计可采用的方法，其中：“耐火性能检验法”一般使用国家标准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 2008
中规定的标准升温曲线。注意本规程第 3.3.11 条“等效曝火时间”

的确定方法，对于高温热工性能或耐火隔热性能发挥程度受升温历

程影响可能较大的防火保护材料，如膨胀型防火涂料，需实测确证

此方法应用的可行性；“等效热传导系数计算法”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有关规定。

6.2 保护方案与组合

6.2.1 本条对大空间场所工业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构

件防火保护方案的确定做出了规定：

1 规定了膨胀型与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的选用。

2 规定了干作业与湿作业耐火隔热保护的选用，其中“相对湿

度大于80%、小于20%环境”系指过于潮湿或干燥的服役环

境。

3 “自动喷水系统防火保护”包括采用水雾和细水雾，推荐优

先采用水雾并综合考虑供水系统成本及长期服役可靠性。“

自身耐锈蚀”的金属包括建筑铝合金和不锈钢等。需要注意

用于灭火的水系统与构件高温防护的水系统不可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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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屋盖受火表面发生爆裂，因此不适

合使用自动喷水系统防火保护。

6.2.2 本条防火保护材料组合规定适用于覆盖大空间场所的工业

建筑屋盖结构和第Ⅰ类空间结构构件使用，同样可供直接覆盖小室

房间的屋盖结构构件使用。

6.3 公共建筑屋盖结构保护范围

6.3.1 本条所规定小室房间作为大空间场所的“房中房”（图 1），

“实体屋面”相对镂空格栅装饰吊顶屋面而言，且实体屋面上无可

燃物。本条中耐火极限规定参照行业标准《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TB 10063 – 2016 中第 6.1.4条。

6.3.2 本条中“不存在引起火灾的使用功能”的区域如位于大空间

场所内的游泳池区及附属跳台等。

6.3.3 应用本条时需要注意燃烧物火源的单位面积热释放速率不

能大于 2.0 MW/m2。对于屋面非封闭的公共建筑大空间场所，可以

参考本条，稳定燃烧阶段热释放速率可放宽至 8.0 MW 或适当降低净

高界限要求。

6.3.4 本条规定了大空间场所第Ⅰ类空间结构采取具备一定耐火

极限不燃性装饰性吊顶的替代化防火保护方案。实际工程中，装饰

性吊顶的形式、面积、局部开洞或开孔、拼缝和封堵条件等差异较

大，本条仅针对连续无开洞吊顶并提出了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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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构造

7.1 构造要求

7.1.1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 2018中
第 5.1.5 条“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1.5 mm，

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不应小于 15 mm”的规定。

7.1.2 本条“各种截面构件”包括 H形、工字形、C形、Z形等截

面构件。

7.1.3 本条“直角顶接”为防火板材拼接为“L形”或者“T形”

等。

7.2 构造设计

7.2.2 本条参见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中第4.2.1条 ~ 第4.2.5条。单柱的类型同本规程第5.1.4条，包括

独立钢或混凝土柱、枝杈状钢柱、钢管混凝土柱等。

7.2.3 本条参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专题“大跨空间铝合金网壳

结构耐火技术”（编号：2018YFC0807601-6）成果。实际工程中板

式节点圆盘盖板厚度一般大于H形截面铝梁翼缘厚度，图7.2.3所示贴

近H形截面铝梁腹板布设管路位置亦有设置管线盒等实际工程案例；

板式节点域截面形状系数小于临近H形截面铝梁构件，升温相对较慢；

管路穿透圆盘盖板无需较大孔洞。综上，火灾下板式节点的强度、

刚度有所保证且对建筑美观影响较小。“分级自动响应”目的是节

约用水负荷、减少和避免次生事故。

7.3 构造设计

7.3.2 参考国家消防救援局科技计划项目“气膜结构建筑（方舱）

消防安全技术及救援策略研究”（编号：2022XFCX24）成果，将气

承式膜结构视为一种“定制化特殊结构建筑”，用基于人员安全目

标的防火构造，弥补自身在防排烟、膜面火灾下坍塌、人员疏散方

面的先天性不足，弥补自身难以系统执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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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016 – 2014（2018年版）中“建筑分类、分级 — 构件

耐火极限”、“排烟强制性技术要求”的不足，为促进气承式膜结

构行业健康发展、消防安全技术创新提供可选路径。本规程认为虽

然膜面火灾下坍塌不可避免、坍塌过程引起的人员恐慌心理对疏散

的不利影响仍难定量评估，但尚能采取技术措施延缓坍塌，同时引

导使用人员进入疏散缓冲区，进而有序疏散至户外，避免人员受到

坍塌膜面扣压、高温烟气及焰体辐射侵害。本条根据国家标准《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GB/T 55037 – 2022中第2.1.3条第2款“建筑应设置

满足在建筑发生火灾时人员安全疏散或避难需要的设施”提出。本

条“人员密集场所”执行国家标准《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40248 – 2021中第3.3条。本条第1款疏散缓冲区内系使用人员生

命安全通道，不允许可燃物存在，因此作严禁规定。第2款“不燃性

实体支护结构”可采用具有承重能力的挑檐。

7.3.6 本条规定了气承式膜结构建筑疏散门向户外开启不允许被

阻挡，户外路面需要平整、夜晚需要具备照明条件。

7.3.7 本条规定的附属机电设备主要为柴油发电机，不包括机械单

元。

7.3.10 本条“耐火极限不低于2.00 h的不燃性竖向防火分隔构件”

包括选用实体墙、甲级防火门、防火卷帘、A类或带有水保护的C类
防火玻璃等构件。

7.3.11 本条针对室内游乐、室内展览等新兴气承式膜结构场所业

态，使用人员可能动态位于高空的情况。应急避险自救工具包括但

不限于防毒面具、破拆刀斧等，并能够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易于识别

取用。支护装置与上方膜面的垂直距离需要考虑膜面受外部环境风

影响而晃动的因素。

7.4 其他膜结构

7.4.1 本条对本规程第3.4.2条中气枕单元采用主动熔断破裂实现

大空间场所排烟排热做出了规定：

1 悬置于固定边框外两层ETFE膜材间的加热丝在长期服役条

件下易与膜材间产生缝隙，火灾下熔断破裂可靠性降低，且

膜材熔断后悬垂的带电加热丝可能引起危险，另外寒冷天气、

雨雪覆盖等条件将同样导致膜材熔断破裂可靠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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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气枕单元单边为提吊端可能与来烟方向冲突，妨碍高温烟

气通过熔断破裂形成的洞口排出。

3 气枕单元夹角较小的端部受加热丝加热后仍可能不易依靠

膜面材料自重脱落，因此需要增加配重，确保熔断破裂形成

排烟洞口的可靠性。

4 当前气枕单元防火设计的排烟可靠性尚无针对性检验方法，

本款对可靠性验证提出了核心技术要求。

7.4.2 本条为确保火灾下张紧的膜面发生局部破裂后不致引起整

体屋盖结构连续倒塌及伤害使用人员。

7.4.5 对于物料装卸作业的压力过渡室，装卸作业时车辆停留时间

较长，过渡室与膜结构大空间场所的分隔卷帘必然是开启的。本条

目的在于物料装卸作业压力过渡室发生火灾时，其与室外分隔的卷

帘不致立即破坏使膜结构大空间场所泄压，其与膜结构大空间场所

分隔的卷帘能立即关闭，确保火灾及高温烟气不发生蔓延。对于运

输车辆仅短时通行的物料运输压力过渡室，其与室外分隔的卷帘与

膜结构大空间场所共同保压时间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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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与验收

8.0.1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

范》GB 50720 的有关规定。多起施工现场火灾事故由施焊作业引发，

如 2023年 3月 27日发生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崔尔庄镇的废弃冷库火

灾致 11人死亡，因此作严禁规定。

8.0.5 防火保护材料满足设计参数与否直接关乎屋盖结构构件实

际耐火性能，因此作严禁规定。

8.0.6 本条“重要公共建筑”执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

技术标准》GB 50156 – 2021 中第 B.0.1 条。“耐火隔热性能见证检

验”选用的方法及判定标准参见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 2017中第 9.2.2条。

8.0.7 本条第 3 款参照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 2017中第 9.3.2条、第 9.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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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与管理

9.1 使用维护

9.1.1 本条规定了常用防火保护材料及构造的检查维护周期，具体

结合本规程第 9.2节、第 9.3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9.2 服役现状检查

9.2.2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 2018 中

第 5.2.1条，包括开裂、起层、发泡（发胀、空鼓）、脱落、变色、

粉化等现象。

9.3防火管理

9.3.3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监督技术装备配备》GB 25203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当前建筑结构防火检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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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估与修复

10.1 一般规定

10.1.1 参考公安部技术研究计划重点项目“装配式钢结构体系建

筑关键消防技术研究”（编号：201302ZDYJ014）、公安部科技强警

基础专项项目“预制包覆法构件防火技术研究”（编号：2017GABJC18）
成果。所规定内容针对构件防火保护进行灾害事故后评估及修复，不

针对屋盖结构自身鉴定和加固，仍遵循被动防火原则，遵守屋盖结构

及构件防火设计流程。“灾害”包括地震、风灾、水灾等，“事故”

包括火灾、爆炸等。

10.1.5 本条所规定设定火灾场景，对于灾害事故后使用功能未发

生改变的建筑大空间场所可使用原始设定火灾场景，对于使用功能发

生改变的需要重新设定火灾场景。

10.3 防火保护修复

10.3.1 本条类比本规程第 5.3.4条，需配合本规程第 10.1.5条使用。

10.3.2 本条规定的防火板材指玻镁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或其他主

要成分相近的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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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典型建筑钢索涉及高温性能

B.0.1、B.0.2 钢索及钢丝材性取值综合比较了国内外不同学者的

成果以及不同标准、手册的建议值，供耐火承载能力验算选用，同时

鼓励防火设计中采用与屋盖结构同批次材料的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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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典型建筑铝材涉及高温性能

C.0.1、C.0.2 牌号为 6061-T6、6082-T6建筑铝材材性取值综合比

较了国内外不同学者的成果以及不同标准、手册的建议值，供耐火承

载能力验算选用，同时鼓励防火设计中采用与屋盖结构同批次材料的

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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